
學生借用電腦裝置項目 

責任承擔和家庭使用協議 

 

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對以下條件表示同意: 

 

1. 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將對費郡公立學校學生權利和責任、可接受的網絡使用政策 以及負責任地使用指
南 的全部内容進行回顧，而這些文件適用于在校内和校外使用和護理學生電腦裝置。 

 

2. 學生電腦裝置只能由在本文件上簽字的學生使用。 

 

3. 學生只能出於教學的目的通過學生電腦裝置上網，而不是爲了娛樂或者就業的目的上網。 

 

4. 費郡公立學校在電腦裝置上安裝了過濾軟件，並通過這一軟件來記錄使用資料，其中包括使用的時間，

以及網絡瀏覽歷史。費郡公立學校有權對報告的内容進行審查。 

 

5. 費郡公立學校有權在任何時候調出並審查學生電腦裝置上的内容，其中包括在電腦裝置上儲存或者可

以通過電腦裝置獲得的個人信息。 

 

6. 禁止通過電腦裝置從事任何和費郡公立學校教育項目無關的事情，(其中包括但是並不限於下載個人

遊戲或音樂，或者裝載其他應用軟件)。 

 

7. 學生把電腦裝置交還學校后，將不能再得到儲存在電腦裝置上的資料。 

 

8. 學生電腦裝置上裝載了因特網内容過濾軟件，以便限制學生接觸有害和不適當的因特網址。盡管如此，

家長和監護人仍然有責任監督學生使用學生電腦裝置。 

 

9. 如果教師或者其他學校官員提出要求，學生應當立即上交學生電腦裝置和附件。 

 

10. 家長/監護人以及/或者學生對學生電腦裝置承當全部責任。如果上述裝置由於學生的粗心或者過失而

受到損壞，那麽家長/監護人同意作出賠償，而不管損壞發生在什麽地方發生。 

 

11. 如果學生電腦裝置丟失、被竊或者受到損壞，家長/監護人將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sert School Name) 

支付更新裝置的費用。費用將不會超過原先購買裝置和配件的費用。如果學生電腦裝置丟失、被竊
或者受到損壞，家長/學生將在五天内把情況報告給學校，以便有關部門根據適當程序來替代原來的
裝置。如果學生電腦裝置丟失或者被竊，而做出補償將給學生家庭造成財政困難，那麽家長/監護人
必須和學生的咨詢指導教師聯係，雙方確定一個解決這個困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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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個人電腦裝置 

 
 

如果學生利用自己的個人裝置替換費郡公立學校提供的裝置，請填寫並交還本表格。 

 

 

請注意以下有關使用個人裝置的信息: 

 

1. 每個學生都必須有一個電腦裝置才能經常地獲得教學材料和内容。如果學生使用個人電腦裝置而
不是費郡公立學校分配的電腦裝置，那麽學生的個人裝置必須有一個打字盤，並且兼容谷歌教育
應用程序和微軟辦公室軟件。不得使用智能手機。 
 

2. 請注意，有些費郡公立學校的教學應用程序並不能裝置到個人擁有的電腦裝置上。當學生在學校
裏使用這些應用程序的時候，使用個人裝置的學生將使用費郡公立學校的電腦裝置。 
 

3. 學校技術支持人員不會向使用個人裝置的學生提供協助。 

 

4. 個人裝置必須和學校的 Wi-Fi 相容。 
 
 

 

           我的孩子將使用自己的電腦裝置。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學生姓名  

 

 

                                                                                            學號                                                        

 
 

 

                       家長或監護人簽字/日期                                          學生簽字/日期 


